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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消防用水帶正確使用及維護方式1份，請依說明辦理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6年1月17日台內秘字第1060401610號函檢送

105年12月28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50次會議紀錄辦理

。

二、上開會議紀錄參、提案事項五、裁示略以，2、請研議制

定消防用水帶一致性測試方式的必要性，並教育業者正確

使用及維護消防水帶的方法。爰為強化各類場所依規定設

置之消防用水帶正確使用及維護方式，請於進行各類場所

消防安全檢查時，利用旨揭資料對業者或民眾加強宣導，

以確保消防用水帶之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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